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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I

要
討
論
人
生
之
臨
終
關
懷
與
社
會
工
作
之
關
係
，
我
們
先
來
檢
視
一
般

人
最
普
遍
之
生
死
觀
或
生
死
哲
學
為
前
言
，
然
後
再
詳
細
分
析
死
失
之
概

念
，
生
離
死
別
之
心
路
歷
程
，
臨
終
死
亡
之
心
理
反
應
，
告
別
儀
式
，
以
及

社
會
工
作
應
扮
演
之
角
色
與
臨
終
關
懷
倫
理
。

人
生
過
程
猶
如
自
然
之
四
季

.. 

春
天
生
長
，
夏
天
開
花
，
秋
天
收
成
，

冬
天
藏
用
，
生
老
病
死
，
自
然
之
規
律
也
。
天
下
萬
事
都
有
定
時

.. 

生
有

時
，
死
有
時
，
各
按
其
季
節
成
為
美
好
(
傳
道
書
第
三
章
一

l
|

二
節
)
。
人

類
有
出
生
就
有
死
亡
，
生
命
有
開
始
就
有
結
束
(
生
態
學
觀
)
。
人
類
之
生

死
係
自
然
之
輪
迴
'
死
亡
係
不
可
逃
避
之
事
實
。
無
常
臨
門
，
往
生
開
始

(
佛
教
觀
點
)
。
人
生
之
死
亡
猶
如
衣
服
穿
破
了
必
須
換
件
新
衣
，
死
亡
並
非

人
生
終
點
(
達
賴
喇
嘛
之
生
死
觀
)
。
人
生
「
或
活
或
死
總
是
主
的
人
了
。

我
們
若
活
著
是
為
主
而
活
，
若
死
了
，
是
為
主
而
死
」
(
羅
馬
人
書
十
四
章

-
l
l八
節
)
。
人
生
之
生
死
係
由
耶
和
華
主
宰
。
「
賞
賜
的
是
耶
和
華
，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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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的
也
是
耶
和
華
，
耶
和
華
的
名
是
應
稱
讚
的
」
(
約
伯
記
一
章
二
十
一

節
)
。
人
的
生
死
境
界
將
看
見
新
天
新
地
，
「
我
又
看
見
一
個
新
天
新

地
」
;
因
為
先
前
的
天
地
已
經
過
去
了
，
海
也
不
再
有
了
... 

，
不
再
有
死
.. 

我
聽
見
有
聲
音
從
寶
座
出
來
說
看
哪
，
神
的
帳
幕
在
人
間
。
他
要
與
人
同

L
U

住
，
他
們
要
做
他
的
子
民
，
神
要
親
自
與
他
們
同
在
，
作
他
們
的
神
，
神
要

J
U

擦
去
他
們
一
切
的
眼
淚
;
不
再
死
亡
，
也
不
再
有
悲
哀
、
哭
號
、
疼
痛
，
因

為
以
前
的
事
都
過
去
了
(
啟
示
錄
二
十
一
章
一
|
五
節
)
。
人
生
之
死
亡
是

不
可
預
測
的
，
人
會
如
何
死
亡
?
也
非
個
人
能
力
所
能
控
制
的
，
因
此
會
產

生
恐
懼
感
與
無
力
感
，
也
就
變
成
了
社
會
上
之
忌
諱
，
使
許
多
人
不
敢
正
面

對
待
死
亡
，
甚
至
於
故
意
排
棄
它
。
人
生
之
死
亡
是
一
個
嚴
肅
之
課
題
，
可
中

正
面
對
待
它
，
而
且
可
早
做
準
備
，
也
可
供
學
術
及
專
業
研
討
，
提
供
人
類
華

適
當
合
理
之
「
死
亡
服
務
與
往
生
指
導
」
。
人
之
生
者
為
過
客
，
人
之
死
者
趴

為
歸
人
。
人
生
面
臨
死
亡
，
大
多
數
人
均
希
望
得
到
善
終
好
死
。
也
就
是
要
札

死
得
安
詳
，
死
得
平
靜
。
安
然
去
世
，
要
有
信
心
獲
得
永
生
。
人
生
之
死
亡
八

有
醫
學
界
，
宗
教
界
與
社
會
工
作
界
以
及
其
他
各
種
專
業
之
服
務
，
要
幫
助
一

M
R
川



他
人
得
到
善
終
好
死
與
安
慰
遺
屬
親
友
就
是
臨
終
關
懷
所
要
研
討
之
重
要
概

念
。

、
死
失
之
概
念
(
戶
。
∞
的
心
旦
g
g
m
)

我
們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損
失

(
F
S∞
)
扮
演
一
個
必
要
之
角
色
，
從
行

為
發
展
學
觀
點
來
透
視
人
生
之
成
長
過
程
，
生
命
之
轉
變
或
成
熟
，
我
們
都

必
須
放
棄
生
命
中
一
片
重
要
之
部
分
經
驗
或
行
為
習
慣
。
因
此
人
生
之
過
程

就
是
要
學
習
如
何
取
捨
'
如
何
處
理
對
於
重
要
損
失
之
反
應
。
有
的
是
真
正

的
損
失
，
有
的
是
幻
想
中
之
損
失
。
對
於
人
生
經
驗
中
，
金
錢
與
物
質
之
損

失
，
跟
親
人
朋
友
之
損
失
，
其
反
應
有
極
大
不
同
。
這
親
人
可
能
是
自
己
之

配
偶
、
父
母
、
兒
女
、
親
戚
，
甚
至
於
自
己
身
體
上
很
重
要
的
一
部
分
;
例

如
手
、
腳
、
乳
部
或
子
宮
等
等
重
要
器
官
。
這
些
損
失
之
情
緒
都
會
很
強

烈
，
而
且
還
會
延
續
一
段
時
間
，
才
有
可
能
淡
化
其
情
緒
反
應
，
這
種
經
驗

是
極
度
痛
苦
不
堪
的
。
一
個
人
要
成
長
必
須
盡
責
動
員
大
部
分
之
心
理
精
力

來
處
理
自
己
與
已
失
去
之
親
人
或
標
的
物
之
親
密
關
係
。
社
會
期
待
個
人
要

拿
得
起
，
放
得
下
，
「
人
在
人
情
在
，
人
死
人
情
亡
」
。
每
個
人
處
理
損
失

之
反
應
依
其
社
會
生
活
經
驗
，
宗
教
信
仰
以
及
社
會
支
持
背
景
各
有
不
同
。

臨
終
關
懷
就
是
要
照
顧
那
些
要
離
開
現
世
的
人
們
與
遭
遇
損
失
的
人
群
，
而

社
會
工
作
就
是
要
幫
助
他
們
適
當
地
處
理
臨
終
者
與
其
家
屬
親
友
彼
此
間
之

關
係
'
與
減
少
他
們
痛
苦
的
心
理
狀
態
。

二
、
損
失
與
生
離
死
別
之
心
路
歷
程
(
耳
。
8
間
的
。2
2
)

一
個
人
要
處
理
生
離
死
別
的
感
受
係
為
一
種
自
我
覺
醒
，
自
我
設
限
之

心
理
過
程
。
由
開
始
遭
遇
生
離
死
別
之
損
失
時
，
到
尋
找
解
決
自
己
之
心

結
，
有
一
連
串
之
過
程
。
要
達
成
放
鬆
心
情
，
不
再
掛
念(
E
E
E
m
)，
解

決
自
己
之
情
緒
困
擾
，
則
需
要
親
友
支
持
以
及
專
業
者
從
旁
輔
導
。

通
常
一
個
人
對
於
突
如
其
來
之
損
失
反
應
;
例
如
親
人
死
別
，
在
開
始

時
期
呈
現
「
否
認
」
之
心
理
。
覺
得
「
不
可
能
的
，
妳
在
開
玩
笑
」
。
有
的

比
較
不
正
常
而
嚴
重
之
情
況
則
表
現
缺
乏
情
緒
反
應
。
因
為
心
神
休
克
痲
痺

了
，
事
業
照
樣
進
行
，
好
似
沒
有
事
情
發
生
。
這
種
情
況
是
壓
制
了
心
中
之

悲
哀
感
受
，
否
認
與
拖
延
情
緒
反
應
之
時
間
。
有
時
把
這
種
悲
痛
，
傷
感
壓

制
到
下
意
識
的
境
界
去
了
。
過
了
否
認
時
期
，
體
會
到
真
正
的
損
失
時
，
一

個
人
會
表
現
哀
傷
痛
苦
、
流
涕
、
發
怒
，
甚
至
於
聽
到
離
世
親
人
的
呼
叫
，

看
到
他
們
的
形
象
影
子
在
飛
逝
之
景
象
，
這
些
都
是
正
常
的
心
理
反
應
。
他

們
在
私
下
表
達
這
些
似
乎
非
理
性
之
內
心
經
驗
，
發
洩
他
們
的
情
緒
，
但
是

社
會
上
則
不
鼓
勵
這
些
哀
傷
情
緒
之
公
開
表
達
。
因
此
專
業
服
務
者
可
提
供

他
們
心
理
表
達
與
情
緒
發
洩
之
服
務
機
會
。

在
表
達
哀
傷
情
緒
之
過
程
中
，
有
一
個
重
要
之
心
結
，
就
是
愛
恨
交
雜

之
情
緒
(
〉
自
σ
古
巴
g
g
)
會
時
常
出
現
。
對
於
自
己
很
重
要
之
關
係
人
，
尤

其
是
親
人
朋
友
都
夾
雜
著
一
種
關
懷
的
照
顱
，
愛
慕
的
情
感
。
同
時
也
帶
著

一
種
挫
折
的
情
緒
，
失
望
無
助
的
感
傷
。
在
這
種
生
離
死
別
的
情
緒
中
，
會

提
昇
擴
張
正
常
之
愛
恨
交
雜
情
緒
。
也
可
稱
為
「

m
E
E
l

短
路
觸
電
。
產

生
負
面
情
緒
，
社
會
風
俗
要
求
「
死
人
最
大
」
'
「
對
於
死
人
不
該
講
壞

話
可
那
是
不
敬
的
。
講
了
死
人
的
壞
話
或
罵
了
死
人
，
埋
怨
死
人
，
會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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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心
中
「
罪
惡
感
」
。
有
的
人
，
把
死
人
理
想
化
了
，
美
化
了
他
的
形
象
。

去
找
別
人
為
代
罪
羔
羊
，
通
常
指
向
醫
師
「
蒙
古
大
夫
醫
死
我
的
公
公
斤

比
較
成
熟
的
人
會
給
死
人
一
個
較
為
公
平
之
論
斷
。
也
就
是
「
蓋
棺
定

論
」
，
好
壞
公
平
，
最
後
死
人
也
埋
葬
了

。

實
際
上
之
損
失
已
具
體
存
在
。

那
麼
這
些
還
活
著
的
親
友
就
應
該
在
他
們
的
「
心
理
上
埋
葬
這
死
人
了
」
'

跟
這
死
人
的
親
密
關
係
也
到
此
結
束
。
也
該
整
理
自
己
之
情
緒
精
力
，
再
進

入
現
實
世
界
繼
續
生
活
。
但
有
一
些
心
理
不
健
康
的
人
們
，
他
們
無
法
在
心

中
「
埋
葬
他
們
的
死
人
」
。

他
們
表
達
出
來
之
悲
傷
哀
痛
不
完
全
，
甚
至
於

想
著
死
者
還
活
著
，
變
了
形
態
，
成
為
厲
鬼
，
有
的
真
是
「
陰
魂
不
散
，
回

來
討
債
」
，
有
些
人
過
度
悲
傷
，
失
去
現
實
感
，
精
神
失
常
，
產
生
憂
鬱
症

(
口
名g
m

泣
。
口
)
，
狂
熱
症(
Z
g
g
c
)，
心
因
性
身
體
疾
病
(
3
有
穹
的
。
巴
巴I

R
)
。
這
些
人
就
需
要
精
神
治
療
以
及
心
理
輔
導
了
。

三
、
臨
終
與
死
亡

(
2
戶
口
惘
。
且
緊
急
)

一
個
人
在
人
生
最
後
之
階
段
，
面
臨
即
將
死
亡
，
如
果
他
是
還
有
意
識

的
、
清
醒
的
，

那
麼
他
會
覺
得
死
亡
將
是
一
件
創
傷
悲
劇
的
事
情
。
因
為
第

一
，
死
亡
代
表
一
種
威
脅
，
死
亡
之
權
勢
要
控
制
我
們
的
命
運
。
每
一
個
人

在
一
生
之
某
一
階
段
時
間
，
都
會
覺
得
「
永
生
不
死
的
」
這
種
思
想
會
被
死

亡
之
將
至
造
成
「
我
將
不
存
在
」
之
念
頭
。

對
自
己
不
存
在
，
簡
直
是
不
可

思
議
的
。

第
二
，
死
亡
將
激
起
一
個
人
之
原
始
恐
懼
與
幻
想
，
回
憶
兒
童
時

期
之
童
話
故
事
，
許
多
鬼
怪
之
出
現
，
自
己
在
死
後
是
否
也
會
變
成
可
怕
的

幽
靈
妖
怪
，
在
另
一
個
世
界
遊
走
飛
翔
，
死
者
變
化
形
態
再
回
來
向
活
人
索

命
，
報
仇
。
這
些
都
是
很
可
怕
的
心
理
作
用
，
又
害
怕
死
亡
將
奪
去
自
己
心

愛
的
人
，
喜
愛
的
事
物
。
甚
至
由
於
心
理
反
射
作
用
，
自
己
會
覺
得
在
這
個

世
界
被
遺
棄
了
，
被
神
放
棄
了
，
這
是
一
種
嬰
兒
心
理
作
祟
所
致
。
第
三
，

死
亡
迫
使
自
己
及
社
會
去
否
定
它
的
存
在
，
西
方
世
界
之
文
化
將
死
亡
排
棄

在
一
般
社
會
生
活
之
外
面
，
設
法
否
定
死
亡
，
在
每
日
之
生
活
中
，
不
願
去

面
對
它
，
覺
得
死
亡
是
不
受
歡
迎
之
侵
入
者
或
外
來
者
。
因
為
否
定
或
否
認

死
亡
，
會
導
致
將
死
之
病
人
家
屬
難
以
計
畫
，
準
備
死
者
後
事
，
安
排
遺

書
，
準
備
事
業
管
理
之
繼
承
，
許
多
人
可
以
談
論
抽
象
之
死
亡
，
但
對
自
己

之
死
亡
準
備
卻
懷
有
禁
忌
不
提
。
對
一
位
臨
終
將
死
的
病
人
，
死
亡
所
代
表

的
意
義
為
何
?
死
亡
是
生
命
之
損
失
，
自
己
之
損
失
，
所
有
生
命
，
感
官
，

知
覺
之
損
失
。
也
要
失
去
所
愛
的
人
與
所
愛
的
事
物
。
死
亡
之
價
值
觀
念
可

包
括
下
列
七
個
要
點
:

第
一
，
失
去
能
力
去
經
驗
人
生
命
運
之
遭
遇
。

第
二
人
失
去
自
我
控
制
去
預
測
將
要
發
生
之
事
情
。

第
三
，
失
去
自
己
之
身
體
，
不
知
他
人
將
如
何
處
理
自
己
之
遺
體

。

第
四
，
失
去
一
切
能
力
去
照
顧
被
依
賴
的
親
人
朋
友
。

第
五
，
失
去
親
情
、
友
誼
，
引
起
親
朋
好
友
悲
傷
、
痛
苦
。

第
六
，
失
去
機
會
去
完
成
自
己
想
要
之
生
涯
計
畫
及
修
養
生
息
活
動
。

第
七
，
失
去
一
切
去
面
臨
世
界
末
日
，
生
命
變
為
毫
無
知
覺
之
狀
態
。

中華民國
門

\ / 十
\ / 

美
國
之
老
人
學
家
庫
布
拉
羅
斯
(
目
前
色
色

E
O
L
o
g
-
-
5
.
3
2

)
併

n
月

四

死
亡
之
心
理
過
程
(
目
。
3
古
m
p
。
C
O
M
m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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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於
死
亡
心
理
發
表
她
的
研
究
報
告
，
認
為
一
位
臨
終
之
病
人
通
常
經
過
五

個
階
段
之
死
亡
心
理
反
應
:
就
是
否
定
死
亡
及
自
我
隔
離
(
口g
E

呂
已

H
m已
怠
。
口
)
，
發
怒
以
及
憤
慨
(
〉
品
。
同
自
們

H
H
N
a
g
s
g

【
)
，
討
價
還
價
，

企
圖
延
命
(
切
只
怕
自
戶
口
戶
口
怕
自
已
穹
的
告
。

E
E
g

片
)
，
憂
鬱
以
及
遺
失
(
口
。
可

H
o
m
s

m
B
口
呂
已
的

g
z

丘
戶
。
間
的
)
，
勉
強
接
受
(
〉
2

名

S
R
G
)。

第
一
，

否
定
或
否
認
死
亡
是
一
種
臨
終
開
始
時
之
心
理
緩
衝
器
或
心
理

緩
衝
劑
，
有
的
病
人
不
再
前
進
就
死
亡
。

第
二
，
發
怒
、
埋
怨
、
憤
慨
，
並
向
天
向
神
問
道
為
什
麼
是
我
?
為
什

麼
要
我
死
?
會
產
生
心
理
退
縮
，
避
免
與
家
人
交
談
，
不
跟
醫
護
人
員
接

觸
。
這
個
時
期
使
周
圍
照
顧
者
感
到
難
以
忍
受
。

第
三
，
向
神
明
討
價
還
價
，
交
涉
延
長
生
命
。
這
時
候
臨
終
病
人
會
向

上
帝
求
情
、
許
願
，
想
多
活
一
點
時
間
，
要
達
成
某
一
目
的
，
要
使
用
善

行
，
或
金
錢
奉
獻
，
來
交
換
生
命
之
延
續
。

第
四
，
憂
鬱
與
失
落
感
，
一
旦
神
明
不
答
應
，
無
常
將
臨
，
往
生
時
刻

確
定
。
一
種
自
然
之
悲
傷
哀
悼
過
程
就
是
憂
愁
失
落
，
對
於
周
圍
之
親
人
朋

友
，
退
縮
不
見
，
萬
事
皆
休
，
在
心
理
準
備
要
離
別
了
，
一
切
變
成
毫
無
意

義
了
。第

五
，
接
受
死
亡
，
人
之
將
死
其
言
亦
善
，
對
其
親
人
有
所
交
代
，
人

生
之
任
務
完
成
，
就
可
安
然
去
世
。
在
這
一
階
段
，
要
讓
臨
終
的
病
人
有
機

會
表
達
對
於
人
生
之
哀
愁
、
喜
樂
，
正
面
、
負
面
之
感
受
，
怒
氣
、
擔
憂
。

如
有
要
求
，
盡
力
幫
其
完
成
，
讓
病
人
有
機
會
見
其
親
人
朋
友
，
說
聲
「
永

別
了
」
。
到
了
最
後
階
段
病
人
難
以
口
語
表
達
其
意
，
也
缺
乏
精
力
與
情
緒

反
應
了
。
這
是
一
個
理
論
上
之
架
構
，
並
非
每

一
個
臨
終
之
病
人
都
會
經
過

這
五
個
步
驟
。
庫
布
拉
認
為
臨
終
死
亡
之
過
程
也
可
稱
為
一
個
生
命
成
長
之

時
間
。
病
人
開
始
接
受
死
亡
是
一
件
不
可
避
免
之
事
實
，
病
人
會
使
用
所
剩

之
生
命
，
做
有
意
義
的
交
代
，
完
成
最
後
之
任
務
，
病
人
也
可
學
習
「
死
亡

是
我
們
最
好
之
老
師
」
。
上
帝
是
最
公
平
的
，
任
何
人
，
不
論
是
總
統
或
是

平
民
，
到
最
後
都
要
死
。
臨
終
者
可
以
減
少
對
死
亡
之
恐
懼
與
不
安
。
也
就

是
追
求
「
好
死
」
，
死
得
其
所
，
死
得
安
然
。

死
亡
之
過
程
係
視
個
人
之
人
格
類
型
，
生
活
哲
學
，
以
及
疾
病
種
類
與

社
會
背
景
，
而
各
有
不
同
之
際
遇
。
在
協
助
臨
終
之
病
人
過
程
中
，
要
設
法

讓
病
人
接
受
一
種
適
當
之
死
亡
方
式
。
他
所
願
意
往
生
之
地
點
、
環
境
，
以

及
別
世
後
之
安
排
，
包
括
可
接
受
之
葬
禮
、
告
別
禮
拜
、
往
生
祭
典
。
臨
終

者
也
可
參
與
意
見
，
讓
他
或
她
覺
得
尚
可
對
自
己
之
後
事
有
一
份
控
制
力

量
，
還
有
一
些
事
情
值
得
去
做
，
可
以
見
親
人
朋
友
，
分
配
遺
產
遺
物
，
看

看
子
孫
，
給
予
後
輩
祝
福
。

另
一
個
臨
終
學
說
為
臨
終
軌
道
架
構

(
H
Y
O巳u
h品
、
司a
E
B是
H
U
E
E
O
I

逞
。
同
阿
)
說
明
臨
終
者
之
期
待
死
亡
時
間
有
突
發
性
的
與
緩
慢
性
兩
種
。
例
如

心
臟
病
患
者
與
肺
癌
之
臨
終
軌
道
各
有
不
同
。
緊
急
性
之
疾
病
，
其
期
待
死

亡
時
間
較
短
，
慢
性
疾
病
之
期
待
死
亡
時
間
較
長
。
因
此
尚
可
計
畫
一
些
有

意
義
之
活
動
。
但
是
死
亡
危
機

(
U
S岳
而
且
也
已
是
不
可
預
測
的
，
何
時
要

死
?
尚
剩
下
多
少
時
間
?
活
與
死
之
中
間
，
會
發
生
多
少
危
機
?
有
三
個
不

同
之
層
面
加
以
解
釋
:
第
一
為
緊
急
層
面
(
E
E
O譯
自
己
使
臨
終
者
感
受

到
最
高
之
恐
懼
及
不
安
。
第
二
為
慢
性
層
面

(
2
5
旦
C
E
S
O
)之
焦
慮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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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降
低
，
可
以
面
臨
死
亡
之
事
實
，
計
畫
一
安
葬
儀
式
及
安
排
遺
囑
等
項
。
第

三
為
最
終
層
面

(
E
S
-
M
M
E
m
o
)

之
臨
終
者
，
身
心
疲
乏
無
力
反
應
，
開
始

心
理
退
縮
要
長
眠
安
息
了
。

五
、
告
別
儀
式
與
往
生
服
務
(
Z
S
E
E
-的
自
己
8

)

不
論
何
種
宗
教
或
社
會
習
俗
對
於
死
者
之
埋
葬
或
屍
體
之
處
理
均
有
一

套
儀
式
。
有
的
較
為
複
雜
熱
鬧
，
有
的
較
為
莊
嚴
靜
肅
，
但
都
會
包
括
一
些

念
經
、
講
道
、
懷
念
、
回
憶
、
歌
功
頌
德
、
頌
辭
、
祭
文
(
開
已
。
但
2
)
、
守

夜
不
眠
、
祈
禱

(
5
∞
己
的
)
、
戒
食
、
吃
素
、
斷
食(
2
叩
門
的
)
、
哀
弔
、
弔

辭
、
致
哀

(
(
U
O
E
O
-

∞
口
的
。
)
、
儀
式
、
典
範
、
奉
獻
花
果
、
上
香
(
但
古
自

己
的
)
、
做
效
足
跡
(
詞
典2
)
、
觀
瞻
遺
容
(
5
2
呂
已
古
印
門
悶
。
∞
胃
口
片
)
，
以

及
哀
悼
服
喪

(
E
B
B
-口
∞
)
等
等
內
容
。

這
些
儀
式
包
括
了
私
祭
、
公
祭
等
等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這
些
葬
儀
、
禮

拜
、
告
別
，
是
對
死
者
表
達
最
後
之
敬
意
與
永
遠
不
見
了
。
但
更
重
要
之
社

會
意
義
是
表
達
支
持
活
著
的
親
友
，
對
他
們
表
達
安
慰
、
關
懷
。
但
是
在
台

灣
之
殭
儀
葬
禮
，
有
許
多
場
合
卻
失
去
了
對
親
友
表
達
關
懷
安
慰
，
反
而
處

處
顯
示
死
者
家
族
之
社
會
地
位
以
及
政
治
、
社
會
、
經
濟
之
人
脈
與
金
脈
之

聲
勢
浩
大
，
真
是
勞
民
傷
財
，
並
非
善
良
之
風
俗
，
應
該
加
以
改
善
。

六
、
臨
終
照
顧
(
厚
的
甘
心
c
o
g
已
內
心
品
。

B
Y
E
m
)

瞭
解
臨
終
者
之
心
路
歷
程
對
於
提
供
所
需
要
之
照
顧
服
務
非
常
重
要
，

大
多
數
之
臨
終
者
喜
歡
躺
在
自
己
家
襄
安
然
離
世
。
司
是
現
代
社
會
，
多
數

土，司
紛
向
1

臨
終
者
都
死
在
醫
院
或
養
老
院
。
近
年
來
有
更
多
接
受
專
業
訓
練
之
醫
護
人
船

員
，
提
供
臨
終
服
務
給
予
臨
終
病
人
，
社
會
上
也
更
公
開
討
論
死
亡
之
主
題
悵

。
逐
漸
地
，
病
人
家
屬
瞭
解
到
臨
終
者
有
權
利
知
道
他
自
己
之
病
況
、
診
斷刊

，
以
及
將
來
之
情
形
，
並
可
以
要
求
死
亡
之
法
律
權
利
。
臨
終
者
有
權
利
追
吽

求
安
然
去
世
(
好
死
)
。
醫
療
科
學
既
然
不
能
救
治
臨
終
者
之
疾
病
，
至
少
寸

也
要
協
助
臨
終
者
減
少
痛
苦
，
死
得
安
寧
，
才
算
是
有
倫
理
之
醫
療
服
務。
期

二
十
多
年
前
，
美
國
有
一
份
臨
終
者
之
人
權
宣
言
(
吋
胃
口1品

M
M
R
I

間
。
口-
m
E口
。

h
M
U
z
z
-
H
。
其
)
說
明
每
個
人
都
有
權
利
接
受
治
療
至
死
亡
為

止
，
並
參
與
照
顧
自
己
之
決
定
，
有
避
免
疾
病
痛
苦
之
自
由
，
有
權
利
保
持

他
們
自
己
之
個
性
，
有
權
利
接
受
體
貼
敏
感
而
有
知
識
的
醫
療
人
士
之
照
顧

服
務
。
臨
終
者
有
權
利
要
求
不
使
用
人
工
之
生
命
維
持
系
統
來
延
長
病
情
之
札

疼
苦
。
美
國
之
老
人
醫
學
會
倫
理
委
員
會
也
支
持
臨
終
者
之
願
望
，
就
是
不

J
U

要
延
長
痛
苦
的
時
間
。
在
臨
終
時
，
要
提
供
緩
和
醫
療
照
顧

(
]
U
m
-
-
-

丘
吉
。

凸
缸
片
。
)
，
來
減
輕
臨
終
者
之
痛
苦
，
使
用
藥
品
及
非
藥
品
服
務
，
並
瞭
解
臨

終
者
所
關
心
之
事
項
，
使
其
安
心
、
放
心
，
使
其
表
達
感
受
，
保
護
個
人
之

隱
私
權
利
，
利
用
所
剩
下
之
日
子
跟
親
友
見
面
，
表
達
「
永
別
」
之
機
會
。

對
於
罹
患
絕
症
末
期
之
病
人
加
以
照
顧
服
務
稱
為
臨
終
安
寧
照
顧
。
英

文
之
且
已
在
自
係
指
臨
終
者
之
招
待
所
，
使
其
獲
得
安
然
離
世
之
服
務
。
臨

終
照
顧
或
安
寧
服
務
是
一
種
人
類
之
照
顧
哲
學
，
是
一
種
連
貫
性
之
醫
護
服

務
，
由
醫
院
延
伸
至
社
區
，
以
及
家
庭
環
境
中
，
這
些
需
要
被
幫
助
之
病
人

已
超
過
現
代
醫
學
科
技
之
能
力
。
也
就
是
在
醫
學
上
無
能
為
力
去
醫
治
他

們
，
祇
有
等
待
上
帝
的
憐
憫
去
接
納
他
們
之
靈
魂
。
因
此
要
使
病
人
在
自
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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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悉
的
生
活
環
境
度
過
最
後
一
段
時
間
，
減
少
病
魔
加
予
之
痛
苦
，
能
夠
維

護
其
個
人
之
尊
嚴
，
使
病
人
覺
得
自
己
尚
能
控
制
自
己
死
亡
之
過
程
，
使
其

親
友
有
機
會
前
來
話
別
。
臨
終
照
顧
要
評
估
病
人
之
生
理
狀
況
，
物
理
治

療
，
心
理
反
應
，
社
會
關
係
'
靈
性
信
仰
上
的
各
種
需
要
，
以
及
協
調
家
屬

親
友
與
醫
護
人
員
之
各
種
服
務
。

在
醫
護
服
務
記
錄
上
，
第
一
所
安
寧
院
回
-
g
E
H
晶
宮
門
正
因
。
的
1
2
，
係

由
撒
恩
拉
醫
師

(
9
.
C
B奇
的
E
E
O
B
)在
一
九
六
七
年
於
英
國
開
設
於
住

家
環
境
。
美
國
第
一
家
安
寧
院
則
在
一
九
七
四
年
於
新
哈
芬
(
2
2
出
S
m
p

內
C
E
E
E
E
)
設
立
。
目
前
在
美
國
已
超
過
一
六
0
0
家
之
安
寧
院
提
供
居

家
服
務
或
居
家
護
理
服
務
之
臨
終
照
顧
，
給
予
癌
症
病
人
。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
美
國
國
會
通
過
法
案
，
讓
臨
終
照
顧
、
安
寧
服
務
，
成
為
永
久
性
之
老
人
醫

療
保
險
給
付
之
一
部
分
。

現
代
之
專
業
人
員
與
志
工
親
友
均
能
合
作
提
供
跨
越
許
多
專
業
之
臨
終

照
顧
與
安
寧
服
務
。
臨
終
安
寧
強
調
要
讓
病
人
知
道
正
確
之
病
情
變
化
，
建

立
病
人
之
社
會
支
持
體
系
，
叮
讓
病
人
講
解
他
們
之
人
生
故
事
，
回
顧
人
生

之
喜
怒
哀
樂
，
發
掘
自
己
生
命
之
意
義
與
貢
獻
，
照
顧
者
要
傾
聽
他
們
之
訴

說
，
要
觸
摸
他
們
之
身
體
手
腳
，
表
示
不
遺
棄
他
們
，
要
家
屬
親
友
參
與
服

務
，
舉
辦
生
日
及
結
婚
紀
念
之
慶
祝
，
協
助
解
決
病
人
親
友
之
情
緒
困
擾
，

心
中
愧
疚
，
澄
清
往
生
後
之
悲
傷
治
療
，
專
業
服
務
﹒
支
持
專
業
人
員
，
避
免

專
業
疲
倦
(
切
E
S
E
)
。
要
協
助
安
排
適
當
之
安
葬
服
務
，
告
別
禮
拜
，
或

其
他
病
人
所
喜
歡
之
「
往
生
儀
式
」
。
要
介
紹
社
會
服
務
與
心
理
治
療
資
源

給
予
病
人
家
屬
，
以
供
利
用
。

在
病
人
臨
終
前
，
要
告
知
死
亡
之
將
至
，
使
病
人
清
楚
自
己
生
命
之
結

束
將
成
為
事
實
，
能
夠
順
然
接
受
。
對
於
身
後
安
葬
己
交
代
清
楚
，
委
婉
詢

問
「
有
什
麼
末
了
的
心
願
?
」
不
但
專
注
傾
聽
，
握
住
病
人
的
手
心
，
適
當

時
給
予
擁
抱
，
保
證
陪
伴
在
身
邊
。
病
人
之
家
屬
親
友
要
學
習
這
些
基
本
之

心
理
服
務
，
給
予
病
人
清
洗
潔
淨
、
潤
溼
嘴
唇
、
表
達
愛
心
，
保
證
自
己
會

好
好
生
活
下
去
，
好
讓
病
人
放
心
離
世
。
另
外
，
要
提
醒
病
人
家
屬
有
關
臨

終
病
人
可
能
出
現
之
瀕
死
症
狀
:
包
括
意
識
不
清
、
皮
膚
濕
冷
、
出
現
紫

斑
、
臉
色
較
灰
、
缺
乏
血
色
、
冒
出
冷
汗
、
眼
神
滯
呆
、
反
射
消
失
、
呼
氣

變
長
、
吸
氣
費
力
、
呼
吸
管
道
分
泌
特
多
。
病
人
吞
嘸
困
難
，
無
需
餵
食
，

可
能
出
現
大
便
失
禁
，
小
便
失
禁
，
血
壓
開
始
下
降
，
脈
脖
微
弱
或
不
規
則

跳
動
，
有
時
會
噁
心
嘔
吐
。
在
這
種
情
況
下
，
如
果
臨
終
者
要
見
親
友
或
牧

師
或
神
父
之
祝
福
禱
告
，
就
要
盡
早
安
排
。
臨
終
照
顧
要
盡
可
能
減
輕
病
人

最
後
之
痛
苦
，
在
臨
終
前
四
十
八
小
時
，
需
要
給
予
止
痛
藥
物
。
如
果
病
人

無
法
吞
噸
，
可
給
予
皮
下
注
射
嗎
啡
止
痛
。

最
後
對
於
臨
終
者
在
死
亡
的
瞬
間
，
如
何
維
護
其
人
生
尊
嚴
，
就
是
親

友
們
之
最
佳
「
送
別
」
。
不
要
讓
臨
終
者
孤
獨
寂
寞
地
自
己
一
人
走
向
人
生

之
終
點
。

台
灣
每
年
有
二
萬
九
仟
二
百
六
十
人
以
上
死
於
癌
症
。
台
灣
之
肝
癌
重

登
十
大
癌
症
死
因
榜
首
(
肝
癌
、
肺
癌
、
結
腸
直
腸
癌
、
胃
癌
、
子
宮
頸

癌
、
女
性
乳
癌
、
口
腔
癌
、
攝
護
腺
癌
、
非
何
杰
金
淋
巴
癌
、
膜
臟
癌
，
五
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一
九
九
九
年
，
刊
登
於
中
國
時
報
)
。

各
醫
院
及
醫
護
機
構
可
增
設
安
寧
院
來
提
供
慢
性
病
人
之
臨
終
服
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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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可
稱
為
人
道
服
務
了
。
在
社
會
各
界
應
打
破
禁
忌
，
提
倡
老
人
學
，
死
亡

教
育
，
教
導
生
死
之
真
義
，
才
能
真
正
尊
重
生
命
之
尊
嚴
。

七
、
社
會
工
作
在
臨
終
關
懷
之
角
色
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在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務
扮
演
一
個
非
常
重
要
之
角

色
。
現
代
醫
療
體
系
中
愈
來
愈
多
之
臨
終
安
寧
院
都
從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界
或

心
理
衛
生
界
聘
用
社
工
師
來
協
助
管
理
、
訓
練
、
督
導
這
些
安
寧
院
之
志
工

或
安
寧
服
務
有
關
之
工
作
人
員
。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務
不
僅
要
有
同
情

心
，
有
憐
憫
心
，
更
要
有
一
套
基
本
之
知
識
與
技
能
，
才
能
達
成
照
顧
臨
終

者
，
安
慰
生
存
者
之
工
作
任
務
。
現
代
之
「
安
寧
院
」
(
目
。
也
佇
立
係
在
歐

洲
中
古
時
期
所
使
用
之
「
安
息
之
家
」

o

也
就
是
將
要
臨
終
之
病
人
或
是
倒

臥
路
邊
之
窮
人
，
由
天
主
教
之
神
父
、
修
女
或
熱
心
善
士
收
容
照
顧
，
等
待

上
帝
的
恩
召
。
現
代
之
安
寧
院
具
有
比
較
完
整
之
服
務
設
施
，
至
少
會
讓
臨

終
者
無
論
在
住
院
病
房
，
或
住
在
地
區
機
構
，
都
會
感
受
到
家
庭
環
境
之
舒

服
與
溫
暖
，
有
家
人
親
友
陪
伴
，
不
會
感
覺
孤
獨
寂
寞
。
通
常
之
安
寧
院
聘

用
兼
任
醫
師
，
專
任
護
士
，
專
任
社
工
，
專
任
護
佐
'
並
有
許
多
志
工
，
以

及
牧
師
、
神
父
、
修
女
或
猶
太
教
之
拉
比
等
等
臨
終
關
懷
者
。
這
些
專
業
與

非
專
業
之
服
務
人
員
有
一
個
共
同
目
的
，
就
是
要
讓
臨
終
者
獲
得
比
較
舒
服

安
靜
之
待
遇
以
及
控
制
絕
症
末
期
之
痛
苦
，
並
非
期
望
疾
病
之
痊
癒
o

社
會

工
作
師
之
職
責
就
是
要
協
調
這
些
服
務
團
隊
，
保
護
臨
終
者
之
尊
嚴
，
提
供

心
理
的
、
社
會
的
、
情
緒
的
、
信
仰
的
，
與
生
活
適
應
之
支
持
服
務
。
安
排

臨
終
者
之
家
屬
親
友
接
受
「
喪
失
、
生
離
死
別
」
之
個
別
心
理
治
療
與
團
體

治
療
(
切
R
g
〈
O
B
O
E
-
Q
F
O
楠
、H
F
O且
還
)
。
社
會
工
作
在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
務
過
程
中
，
要
使
所
有
之
參
與
者
學
習
並
體
驗
到「
死
亡
經
驗
」

之
豐
富
內

容
並
非
「
空
虛
」
之
感
覺
，
每
個
人
透
過
親
友
之
死
失
，
學
習
到
自
己
心
靈

之
成
長
與
情
緒
之
成
熟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在
協
調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務
過
程
中
，
必
須
隨
時
注
意

到
下
列
之
重
要
特
性

.. 

第
一
，
要
使
臨
終
者
與
他
們
的
家
屬
親
友
參
與
臨
終
服
務
之
決
策
事

項
，
並
非
由
醫
療
專
業
所
控
制
或
包
辦
。

第
二
，
要
有
繼
續
性
之
照
顧
服
務
，
包
括
臨
終
者
家
屬
之
協
談
。

第
三
，
要
瞭
解
臨
終
照
顧
是
一
種
彈
性
而
且
有
創
意
性
之
社
會
資
源
使

用
，
要
細
心
協
調
專
業
者
，
家
庭
親
友
與
社
區
志
工
之
熱
心
服
務
，
來
滿
足

臨
終
者
之
心
意
與
願
望
。

第
四
，
要
支
持
照
顧
體
系
一
連
串
之
繼
續
服
務
，
但
要
避
免
過
度
疲
勞

不
堪
之
關
懷
，
要
有
輪
流
休
息
之
時
間
。

第
五
，
要
協
助
臨
終
者
之
家
屬
，
評
估
社
會
醫
療
之
價
值
，
包
括
使
用

特
效
藥
物
以
及
延
長
生
命
之
人
工
措
施
。

第
六
，
要
尊
重
治
療
團
隊
之
概
念
，
清
楚
不
同
專
業
之
角
色
與
責
任
，

彼
此
平
等
對
待
。

第
七
，
要
認
識
到
所
有
提
供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務
之
專
業
與
志
工
，

都
要
接
受
最
基
本
之
教
育
訓
練
，
才
不
致
於
造
成
愈
幫
愈
忙
。

第
八
，
要
隨
時
提
高
警
覺
，
自
己
醒
悟
，
對
於
臨
終
者
與
他
們
的
家

屬
，
還
有
醫
療
人
員
，
保
持
暢
開
的
溝
通
管
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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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，
要
瞭
解
對
於
臨
終
者
控
制
症
狀
，
或
表
徵
'
具
有
醫
療
、
社

會
、
情
緒
與
靈
性
之
意
義

(Z
〉
切
只
忘
記
"
主
忌
，
呂
立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在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務
，
要
扮
演
一
個
創
新
者

(
E
S
I

S
B
H
)之
角
色
，
創
造
有
利
於
臨
終
者
之
新
服
務
方
案
，
使
居
家
服
務
與
機

構
服
務
均
能
使
用
。
同
時
要
扮
演
一
個
連
絡
者
(
巴
巴
8

丘
之
角
色
，
要
連

結
直
接
服
務
與
間
接
服
務
之
機
構
與
功
能
，
舉
凡
福
利
衛
生
、
醫
療
保
健
、

喪
葬
服
務
、
宗
教
信
仰
，
以
及
親
友
支
持
體
系
均
要
提
供
服
務
，
還
有
間
接

機
構
之
政
府
單
位
以
及
遺
產
捐
贈
機
構
等
等
之
連
絡
服
務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還
要
扮
演
教
育
者
(
開
E
E
B
H
)之
角
色
，
在
安
寧
院
教

育
訓
練
志
工
、
護
士
、
護
佐
、
居
家
服
務
人
員
以
及
由
大
學
派
來
實
習
之
大

學
生
，
或
是
應
邀
到
學
校
、
教
會
，
或
社
會
機
關
，
或
大
眾
傳
播
媒
體
去
說

明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務
對
於
個
人
與
社
會
之
益
處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要
持
守
社
工
倫
理
，
專
業
哲
學
，
尊
重
病
人
案
主
之
自
決

原
則
，
個
人
尊
嚴
，
生
命
價
值
，
保
護
隱
私
，
服
務
第
一
，
要
為
案
主
代

言
，
要
為
機
關
計
畫
方
案
，
要
為
專
業
服
務
提
出
革
新
理
念
。
最
後
社
會
工

作
師
必
須
提
醒
自
己
與
參
與
臨
終
關
懷
之
服
務
人
員
要
培
養
適
當
之
服
務
態

度
，
避
免
過
度
之
客
觀
超
然
，
冷
漠
態
度
，
與
臨
終
者
產
生
情
緒
距
離
，
也

不
要
過
分
熱
情
，
促
成
服
務
人
員
與
臨
終
者
之
情
緒
磁
合
，
難
捨
難
分

(
開E
g
g

且
早
已
。
口
)
。
所
有
之
專
業
服
務
人
員
必
須
透
過
訓
練
與
經
驗
去
體

會
，
去
處
理
自
己
對
於
死
亡
無
助
之
心
理
不
安
。

(
E
E
S
P
H
U
品
已
E
E
T

H
W∞
N
)
 

八
、
臨
終
關
懷
之
倫
理

E
E
g
丘
穹
的
在
C
O
P
E
)

臨
終
關
懷
與
安
寧
服
務
雖
非
醫
療
體
系
之
主
要
服
務
，
但
卻
由
醫
療
體

系
所
延
伸
出
來
之
護
理
與
社
會
服
務
、
宗
教
信
仰
與
慈
善
工
作
。
因
此
現
代

之
醫
療
倫
理
應
可
以
適
用
於
臨
終
關
懷
。
護
理
服
務
及
社
會
工
作
之
專
業
倫

理
守
則
也
應
該
遵
守
，
才
能
維
持
臨
終
關
懷
之
服
務
品
質
與
獲
得
臨
終
者
家

屬
親
友
之
敬
重
。

醫
療
保
健
倫
理
關
心
專
業
服
務
提
供
者
之
義
務
，
病
人
接
受
治
療
之
義

務
，
專
業
行
為
規
則
，
以
及
接
受
治
療
之
病
人
同
意
契
約
。
臨
終
關
懷
最
重

要
之
倫
理
課
題
，
就
是
尊
重
臨
終
者
有
接
受
醫
療
措
施
或
拒
絕
維
護
植
物
生

命
之
呼
吸
儀
器
之
自
由
選
擇
。
英
文
之

E
P
s
a

門
。
口
的
。
臣
，
就
是
指
病
人
要

能
瞭
解
治
療
措
施
之
內
容
及
效
果
後
，
再
決
定
是
否
接
受
治
療
服
務
，
也
是

一
種
醫
護
治
療
者
與
病
人
之
服
務
契
約
。
病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(
的
己
門
門
。
它
汁
。
)

要
有
能
力
做
決
定
，
有
能
力
瞭
解
「
同
意
治
療
服
務
」
之
內
容
與
結
果
。
自

由
抉
擇
就
是
不
受
外
在
因
素
之
影
響
。
醫
護
保
健
人
員
要
提
供
清
楚
之
說

明
，
使
病
人
或
其
代
理
人
明
白
其
治
療
內
容
及
後
果
，
還
有
病
人
不
接
受
治

療
服
務
之
後
果
。
有
時
候
，
醫
護
保
健
人
員
要
法
院
批
准
才
能
提
供
某
些
特

殊
治
療
服
務
。
基
本
上
，
醫
護
人
員
無
權
利
治
療
一
位
「
無
行
為
能
力
」
之

人
，
例
如
醉
漢
、
智
障
兒
童
等
。
病
人
之
瞭
解
能
力
係
為
常
識
的
判
斷
，
而

非
專
業
的
知
識
，
病
人
應
該
會
明
白
接
受
治
療
之
痛
苦
及
結
果
與
不
接
受
治

療
之
結
果
如
何
?
可
能
病
情
變
壞
，
甚
至
死
亡
。
病
人
也
得
明
白
接
受
治
療

後
對
其
健
康
、
生
命
、
生
活
方
式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人
生
價
值
、
家
庭
、
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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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，
以
及
社
會
關
係
等
等
因
素
，
全
都
考
慮
清
楚
再
決
定
接
受
或
拒
絕
治

療
。
有
時
候
病
人
會
拒
絕
治
療
並
非
她
不
瞭
解
治
療
之
效
果
，
而
是
因
為
她

寧
願
忍
受
疾
病
之
痛
苦
也
不
願
意
接
受
醫
藥
治
療
之
痛
苦
(
例
如
開
刀
與
化

學
治
療
)
。
﹒

對
於
無
行
為
能
力
戶
口
的
。
目
可
O
B
E
)
的
病
人
，
例
如
十
八
歲
以
下
之
兒

童
在
法
律
上
雖
無
行
為
能
力
，
但
在
實
際
生
活
上
，
卻
有
辨
別
治
療
效
果
之

能
力
(
例
如
生
育
節
制
等
等
)
。
許
多
被
法
院
宣
佈
「
禁
治
產
」
無
行
為
能

力
之
智
障
人
士
，
在
某
此
一
寸
的
療
服
務
上
，
尚
可
自
己
決
定
是
否
接
受
治
療
。

病
人
要
有
自
由
選
擇
治
療
服
務
，
不
能
由
醫
護
人
員
之
脅
迫
或
家
庭
親

人
之
壓
力
而
接
受
治
療
。
在
醫
療
服
務
上
，
對
於
病
人
同
意
治
療
之
看
法
，

隨
醫
師
之
教
育
訓
練
各
有
不
同
之
做
法
。
有
根
據
病
人
想
知
道
的
提
供
回
答

給
他
，
稱
為
病
人
喜
歡
之
規
則
苟
且
g
E
E
r
B
R
O
E
-
0
)
，
有
時
候
會
浪

費
了
許
多
醫
師
護
士
之
工
作
時
間
。
還
有
專
業
習
慣
之
規
則
(
耳
。
悶
。
臣
。
口
已

白
白
白S
E
E
-
0
)
，
依
醫
療
專
業
習
慣
提
供
一
般
性
之
資
料
給
予
病
人
，
覺
得

病
人
不
瞭
解
醫
療
服
務
之
複
雜
性
。
尚
有
專
業
節
省
上
之
法
則
(
P
E
S
H

H
V
o
g
g
m
丘
。
)
，
對
於
每
一
個
病
人
要
提
供
診
斷
病
情
之
結
果
，
建
議
治
療

之
目
的
與
性
質
，
可
能
之
治
療
危
險
與
副
作
用
，
治
療
後
之
可
能
效
果
，
治

療
服
務
之
益
處
，
而
且
評
估
治
療
之
結
果
如
何
?
所
有
可
以
選
擇
之
治
療
方

法
?
如
果
不
接
受
治
療
，
其
結
果
將
如
何
?
所
有
之
治
療
費
用
，
照
顧
服
務

之
開
支
預
佑
，
病
人
痛
苦
之
時
間
多
久
?
對
於
生
活
方
式
、
工
作
能
力
之
影

響
?
健
康
保
險
是
否
給
付
?
等
等
項
目
都
要
很
清
楚
地
告
訴
病
人
，
讓
他
仔

細
考
慮
。
最
後
，
還
有
一
個
主
觀
法
則
(
∞
C
S
E
E
S
E
Z
E

旦
旦
】
)
F
E
E
l

的
口
門
。
肉
已
。
)
，
醫
護
人
員
依
其
主
觀
之
判
斷
，
將
主
要
之
病
情
資
料
提
供
給
病

人
，
要
使
病
人
易
於
瞭
解
，
這
個
方
法
比
較
不
週
全
。

臨
終
關
懷
還
面
臨
一
個
極
為
敏
感
而
嚴
肅
之
倫
理
課
題
，
就
是
一
個
人

在
什
麼
時
候
算
是
死
亡
?
腦
死
?
心
臟
停
止
跳
動
?
已
無
呼
吸
現
象
?
到
底

生
命
之
意
義
何
在
?
一
個
人
能
否
決
定
在
什
麼
時
候
他
要
自
己
死
亡
?
主
動

的
自
殺
?
被
動
地
自
殺
?
自
殺
是
倫
理
之
罪
惡
嗎
?
倫
理
之
善
良
嗎
?
醫
護

保
健
專
業
人
員
是
否
有
權
利
繼
續
維
持
病
人
，
尤
其
植
物
病
人
之
生
命
?
或

者
專
業
服
務
者
有
義
務
聽
從
病
人
之
要
求
與
吩
咐
來
協
助
他
結
束
自
己
之
生

命
?
這
些
問
題
都
應
該
慎
重
思
考
，
也
不
能
輕
易
提
供
答
案
。
因
為
每
一
病

人
之
情
況
各
有
不
同
。
下
面
提
出
幾
個
有
關
臨
終
倫
理
之
問
題
以
供
大
家
討

弘
冊.. 

第
一
個
問
題
就
是
，
自
殺
的
行
為
都
是
非
倫
理
的
嗎
?
(
d
S
E
a
)

第
二
個
問
題
就
是
，
臨
終
服
務
提
供
者
與
病
人
合
作
，
使
其
自
殺
，
都

是
非
倫
理
的
嗎
?

從
哲
學
觀
點
分
析
之
，
生
命
是
否
值
得
活
下
去
?
還
是
一
個
非
常
嚴
肅

的
人
生
哲
學
問
題
，
從
人
生
哲
學
論
之
，
不
能
責
怪
所
有
之
自
殺
為
「
非
倫

理
的
可
醫
療
保
健
專
業
沒
有
立
場
去
論
斷
病
人
之
自
殺
決
定
是
否
在
倫
理

上
正
確
?

所
謂
自
殺
係
指
一
個
人
企
團
結
束
自
己
之
生
命
，
這
是
老
人
學
稱
為

「
街
上
定
義
」
(
的
白
g片白
色

E
E
口
)
。
自
殺
可
分
為
主
動
的
自
殺
及
被
動
的
自

殺
(
〉
旦
〈
2
E
H
M
E
m
-
S
E
P
C
E
m
)
。
這
個
概
念
並
不
包
括
一
個
人
，
他
不
企

圖
主
動
地
結
束
自
己
之
生
命
，
但
是
他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做
了
一
個
動
作
或
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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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一
個
動
作
，
可
能
使
他
導
致
死
亡
。
例
如
利
他
人
之
自
殺
，
他
自
己
不
吃

食
品
，
好
讓
其
他
的
人
有
食
品
可
以
吃
，
可
以
活
下
去
，
結
果
他
餓
死
了
，

社
會
判
斷
他
的
行
為
結
果
是
倫
理
的
善
良
。

在
倫
理
學
上
判
斷
一
個
人
之
行
為
是
否
合
於
倫
理
的
善
良
原
則
有
四
個

理
論
學
說
可
供
參
考
:
(
二
必
然
論
或
稱
結
果
論
(
內

S
Z
A
Z
S
E
-
-
m
E
)

要
看
一
個
人
行
為
之
結
果
是
否
對
於
社
會
他
人
有
益
處
?
或
有
壞
處
之
影

響
?
最
普
遍
使
用
的
判
斷
標
準
就
是
功
利
主
義

(
S
E
E
S
-
m昌，
古
已
。
岳
。

腎
。
缸
片
。
只
憫
。
旦
台
:
Z

質
g

穹
的
門
口
口
白
宮
門
)
以
最
大
多
數
的
最
大
幸
福
為
目

的
。
要
衡
量
社
區
人
民
所
享
有
之
快
樂
與
痛
苦
之
比
例
，
來
論
斷
倫
理
行
為

之
善
惡
。
在
醫
療
倫
理
上
要
看
個
人
而
不
去
衡
量
社
會
全
體
，
因
此
這
學
說

被
應
用
於
醫
療
服
務
極
低
。
(
二
)
道
義
論
或
義
務
論

(
U
g
E已
。
盟
的
自
)
，

社
會
大
眾
以
義
務
或
道
義
為
前
提
，
來
論
斷
一
個
人
行
為
之
是
非
對
錯
，
這

個
理
論
排
除
了
社
會
與
個
人
之
複
雜
關
係
與
外
在
因
素
之
影
響
，
在
醫
療
倫

理
上
也
難
以
適
用
。
(
三
)
美
德
倫
理
論

(
5
2
5開
門E
g
)，
一
個
社
會
由

歷
史
傳
統
留
下
所
謂
美
德
之
行
為
標
準
與
範
例
以
供
後
人
做
效
。
但
時
代
變

遷
，
倫
理
內
涵
改
變
，
倫
理
原
則
也
改
變
了
。
在
醫
療
倫
理
上
，
也
無
法
接

受
美
德
倫
理
之
標
準
。
(
四
)
個
人
尊
嚴
論

(
E
e
i告
缸
里

m
D
S
)，
現
代

民
主
社
會
之
倫
理
崇
尚
個
人
之
生
命
尊
嚴
，
醫
療
專
業
之
目
的
在
於
保
護
生

命
，
對
於
這
一
學
說
，
可
以
應
用
到
專
業
人
員
與
病
人
之
關
係
'
維
持
溫
暖

和
平
之
人
際
互
動
、
朋
友
關
係
、
家
庭
親
屬
之
支
持
體
系
以
及
社
會
生
活
之

彼
此
合
作
。
因
此
醫
療
服
務
人
員
對
於
病
人
之
生
命
尊
嚴
最
給
予
維
護
，
就

是
最
倫
理
之
行
為
。

結
主h.

a冊

臨
終
關
懷
之
倫
理
就
是
要
維
護
臨
終
者
之
個
人
尊
嚴
。
社
會
工
作
就
是

要
提
供
臨
終
者
最
後
之
安
寧
服
務
。
使
他
們
能
夠
安
然
離
世
，
死
而
無
憾
。

在
他
們
抵
達
人
生
終
站
時
協
調
專
業
服
務
與
志
工
支
援
，
協
助
他
們
能
夠
如

願
善
終
，
息
勞
歸
天
。
更
要
使
其
遺
族
親
友
表
達
孝
道
善
行
，
緬
懷
先
人
恩

德
，
繼
承
遺
志
，
剛
強
奮
鬥
'
為
家
為
國
服
務
奉
獻
，
以
慰
藉
往
者
在
天
之

靈
，
則
死
者
與
生
者
均
可
告
慰
矣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國
立
自
併
束
科
技
大
學
生
科
玄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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